
勞保資格 
勞保老年一次給付請領資格： 
1.參加勞保年資合計滿 1年，男性年滿 60歲或女性年滿 55歲退職者。 
2.參加勞保年資合計滿 15年，年滿 55歲退職者。 
3.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勞保年資合計滿 25年退職者。 
4.參加勞保年資合計滿 25年，年滿 50歲退職者。 
5.被保險人擔任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
工作 合計滿 5年，年滿 55歲退職者。國民年金於 97年 10月 1日開辦，
依照國民年金法規定，年滿 25歲、未滿 65歲，在國內設有戶籍的國民，
在下列情形應參加國民年金：  
1.未領取勞保老年給付者，1個月之中只要有 1天没有參加勞保、農保、
公教 保或軍保，這個月就要參加國民年金。  
2.在 98年 1月 1日勞保年金制度實施前，已經申請勞保老年給付者，不
論勞保年資有幾年，只要未滿 65歲，都要參加國民年金。  
3.在 98年 1月 1日勞保年金制度實施後申請勞保老年給付者，如果勞保
年資未滿 15年，而且未滿 65歲，在領取勞保老年給付後仍要參加國民
年金；但是如果勞保年資已經滿 15年以上，或是已經滿 65歲，在領取
勞保老年給付後，就不能參加國民年金。 
不過，如果是已經領過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或是軍人保險退伍給付
者，都不能參加國民年金。 
 
因為你急著要請領勞保老年一次給付，而你明年才符合資格請領，所以
不能參加國民年金；若你今年符合資格就可先請領勞保老年一次給付，
明年加入國民年金，滿 65歲，假設月投保金額 17280元，以 A式算每月
可請領 17280*21*0.65%+3000=5359元 
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依下列方式擇優計給：  
A式＝（月投保金額×保險年資×0.65%）+3,000元  
B式＝月投保金額×保險年資×1.3%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選擇上述 A式計給：  
1.有欠繳保險費期間不計入保險年資情事（指被保險人應繳納之保險費
及利息，未依規定期限繳納者，不予計入保險年資；其逾 10年之部分，
被保險人亦不得請求補繳）。  
2.發生保險事故前 1年期間（指 64歲至 65歲期間），有保險費未於期限
內繳納情形。  
3.領取相關社會福利津貼（指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及榮民就養給付）。  
4.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或軍人保險退伍給付。  
5.98 年 1 月 1 日勞工保險年金制度實施後，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之
年資達 15年者。  
6.領取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者。 


